德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四年股東常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

股東會開會時間: 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

股東會開會地點：新北市五股區五權六路九號4樓（本公司四樓會議室）
承認事項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案。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103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明彥、郭政弘會計師查核竣事，上述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且出具查核報告在案。

      （二）本公司民國10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13頁~第14頁及第18頁~第32頁。

       (三) 提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3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案。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103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民國104年3月23日董事會通過，依公司章程之規定擬具盈餘分配議案如下:
	          　一Ｏ三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 元

	一○三年度稅後淨利
	$ 82,711,200 

	減:提列法定公積
	(8,271,120)

	一○三年度可分配盈餘
	74,440,080

	加: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
	30,930,786

	減:當年度確定福利計畫之精算損失
	(1,399,597)

	截至一○三年底可分配盈餘
	103,971,269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0.30000 元
  股東紅利-股票-每股0.66882 元
	(22,614,617)
(50,416,820)

	期末未分配盈餘
	$  30,939,832 

	(1) 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提繳稅款外，應先彌補歷年虧損，次就其餘額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特別盈餘公積後，當年度如尚有盈餘再提撥董事、監察人酬勞百分之三及員工紅利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
(2) 擬議配發董事、監察人酬勞2,233,202元及百分之八員工股票紅利 5,955,207元。
(3) 本公司103年度盈餘分配案，擬提撥新臺幣22,614,617元，每股配發0.3元現金股利，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分配之。
(4)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所餘金額，依公平原則，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5) 本公司103年度盈餘分配案，優先分配最近年度盈餘及87年度以後盈餘。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二）提請  承認。

決 議：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盈餘及資本公積暨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公決案。

說 明：（一）1.為強化資本結構，擬自103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50,416,82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5,041,682股。另自資本公積項下提撥 2,350,620元轉增資發行新股235,062股。員工紅利轉增資新台幣 5,955,207元，其發行股數以股東會前一日收盤價並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為計算基礎計算之，計算不足一股之員工紅利以現金發放。以上發行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整。
2. 原股東轉增資部分按除權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之股東持股比例，盈餘轉增資每仟股無償配發新股66.882股，資本公積轉增資每仟股無償配發新股3.118股，配發不足之畸零股，由股東自停止過戶五日內辦理併湊整股之登記，其放棄拼湊或拼湊後仍不足1股之畸零股按股票面額折付現金，並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另員工紅利之配發依員工分紅認股辦法規定。
3.新股權利義務與原股份相同。

4.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以無實體方式發行。

5.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提經股東常會通過，並俟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權基準日，若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辦理現金增資及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行使、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普通股致影響本公司除權基準日之流通在外股份總數時，授權董事會調整股東配股比率。
（二）提請  公決

 決 議: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本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公決案。

說  明：（一）考量公司未來發展，擬修訂公司資本總額，其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如下：
	原條文
	修正後
	說明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玖億元整，分為玖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得分次發行。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拾億元整，分為壹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得分次發行。
	考量公司未來發展，擬提高資本總額。

	第廿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十三日。(以下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七日。

	第廿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十三日。(以下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七日，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五日。
	


（二）提請 公決

決  議: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 配合「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參考範列修訂，擬修改部分內容，其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如下：

	原條文
	修正後
	說明

	第三條  作業程序 
1.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
2.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均採用單記名累積投票法。
3.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份依其表決權有與應選出董事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4.~16.略

17.新增
	第三條  作業程序 
1.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
2.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
3.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份依其表決權有與應選出董事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4.~16.略

17.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由股東會議事單位保管至少一年。但經股東依法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訴訟終結為止。
	依經濟部商業司102年6月17日經商字第10202067100號函解釋：「有關公司股東會選舉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票製作，公司法尚無明文規定，是以，選舉票之製作允屬私法人自治事項，由公司自行決定。」爰作修正。


（二）提請 公決

決  議：

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 配合法令規定及集團資金有效運用，擬修改部份內容，其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如下：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公告申報
1.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2.本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2.1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或依規定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者。

2.2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2.3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2.4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2.3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2.5前項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占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占本公司淨值比例計算之。
	第十一條：公告申報　
1.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2.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2.1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2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2.3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者。

2.4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2.3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2.5前項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占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占本公司淨值比例計算之。
	配合「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

規定修訂。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其他事項        
1.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執行必要查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2.本公司之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需依母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之規定，並依所訂作業程序辦理。

3.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二條：其他事項
1.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執行必要查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2.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依所訂作業程序辦理。
3.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配合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及集團資金有效運用，酌作文字修正。


（二）提請 公決

決  議：

第七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 配合「股東會議事手冊參考範例」修訂，擬修改條文部分內容，其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如下：

	原條文
	修正後
	說明

	第十二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主席係由常務董事與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二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主席係由常務董事與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少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

一人擔任之。
	配合「股東會議事手冊參考範例」修訂


（二）提請 公決

決  議：

第八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 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辦理。

(二)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經營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在無損及公司之利益下，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競業禁止之限制。

	人員
	總公司職稱
	兼任關係企業職務

	蕭向志
	副總經理/董事
	無錫德松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三）提請 公決

決  議：

